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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影响成员国请求，向委员会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措施建议。总秘书处在提案中应考虑
成员国间相对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

第十三章：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特别制度
第121条

为逐步缩小次区域当前存在的发展差异，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应享有特别制度；该制
度将通过使其有效且即时参与本地区工业化及贸易自由化的利益分配，从而实现更快速的
经济增长。

为实现本条目标，协定各机构应依照其规则提出并采取必要措施。

A部分
关于 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发展计划的协调

第122条
在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第三章所述计划时，应确立差别待遇和充分激励措施，

以弥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结构性弱点，并确保为实现《协定》为其利益所设目标而调
拨和分配必要资源。

B部分
关于工业政策

第123条
在执行工业发展计划时，应特别考虑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状况，优先分配有利于两

国的生产活动及在其领土上相应生产设施的布局，特别是通过参与第58条规定的工业一体
化模式。同时还应考虑制定一项计划，以实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自然资源的整体工业化
发展。

第124条
工业一体化计划和项目应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提供专属利益和有效的优惠待遇，以

帮助它们有效利用次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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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条

总秘书处在向委员会提出第69条设想的补充措施时，应在必要时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
尔提供专属优势和优惠待遇。

委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授予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配额得
到有效且充分的利用，特别是那些旨在强化对两国配额承诺的措施，包括延长配额维持期
限，以及执行工业发展计划中指定的项目。

C节
关于贸易政策
第126条

为使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能立即参与扩大市场的利益，成员国应以不可撤销且排他的
方式，按照第127条和第128条的规定，取消对源自两国领土的产品进口的所有征税和各
种限制。

第127条
为实现上条所述目的，源自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产品应遵循以下规则：

a.�最迟于1973年12月31日，第75条d)小节所列产品应自由且永久地进入次区域市场。因此，征税将分三次逐年自动减免，分别为40%、
30%和30%，首次减免将于1971年12月31日实施，以第82条a款规定的税率为基准；b.�委
员会应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在1970年12月31日前批准两份清单，所列产品的关税将于
1971年1月1日起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免除；c.�第77条第三款所述清单中的产品将于
1978年12月31日对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完全免征征税，而第83条所述产品将在相应关税
减免计划启动时予以免除；d.�委员会应于1971年3月31日前，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为玻
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两份特殊利益产品清单设定优惠幅度，并确定这些自1971年4月1日
起生效的优惠幅度的有效期。本款所述清单包含第75条d款所列产品；e.�对于第83条所述
产品清单，应遵循与d款相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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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条
成员国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提供独家优惠的共同清单产品之征税免除，仅适用于这

两国。该独家性仅限于授予优惠的国家。
第129条

第102条和第108条所指的纠正措施，仅在充分证明的情况下，且当总秘书处能够确
定严重不利影响主要源于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进口时，方可适用于来自这两国的进口。
在此情况下，总秘书处应遵循第103条和第108条的程序，以及委员会根据总秘书处提议
通过的关于相应保障条例的规则。

第130条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应按以下方式执行关税减免计划：

a.�它们应按照各项工业一体化计划中规定的方式，对纳入该计划的产品实行自由化；b.�它
们应按照委员会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确定的方式和期限，对第83条所述产品实行自由化。
在作出该决定时，委员会和总秘书处应主要考虑第123条所述规划和选址带来的效益。此
期限不得超过1999年12月31日；c.�对于次区域内尚未生产且不属于第80条为其保留的产
品，应在委员会批准该保留六十天后实行自由化。然而，总秘书处自行或应玻利维亚或厄
瓜多尔请求认定为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那些产品，可不受此待遇约束。这些产品后续的关
税减免应遵循本条d)款规定的程序；d.�它们应自1988年11月21日起开始实施针对

对于前几款未涵盖的产品，将通过取消所有限制来实现。随后将进行三次年度连续
减免，每次减免5%，自1988年12月31日起实施。这些减免完成后，该计划将暂停，
直至委员会在九十天内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并评估所有成员国对关税减免计划的
遵守情况后，采取适当调整措施并确定其后续实施的时间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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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前规定的关税减免，委员会将于1988年8月23日根据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当
日生效且受约束的各自国家关税表，确定关税减免的起始点。

第131条
总秘书处应定期评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与其他成员国贸易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它们

实际利用扩大市场优惠的程度。基于这些评估，委员会可修订前条第b)款和第d)款中规定
的时间期限。

第132条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例外清单可包含不超过600项NABALALC税目的产品。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列入其例外清单的产品将通过分三个阶段免除征税和其他限制：

第一阶段105项、第二阶段105项、第三阶段210项。第一阶段产品将于1997年12月31日
解除限制，第二阶段于1998年12月31日解除，最后阶段于1999年12月31日解除。在充分
合理的情况下，总秘书处可延长这些截止期限。

1999年12月31日之后或其延长期限终止后，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应保留一组剩余例
外，这些例外不得包含NABALALC中超过180项的产品。

第133条
关于第68条所指的合作政策，总秘书处应特别优先关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那些产品

被这些国家排除在关税减免计划之外的产业，目的是帮助它们尽快装备起来参与次区域市
场。

D部分
共同对外关税

第134条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应自委员会确定的日期起，以年度、自动且线性的方式开始采用共同对外关税。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须针对次区域未生产的产品采用最低共同对外关税，如第80条所述。

对于此类产品，它们应通过线性自动程序采用最低关税水平，该程序将在这些产品首
次在次区域生产之日起三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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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响本条第一分款规定的前提下，委员会可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决定玻利维亚

和厄瓜多尔应对其他成员国感兴趣的产品采用最低关税水平，前提是该水平的适用不会对
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造成干扰。

委员会应根据第131条所述的评估，确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采用共同最低共同对外
关税的程序和时间限制。无论如何，委员会都应考虑到本协定第4条所述的玻利维亚内陆
国家状况所引发的问题。

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委员会还可确定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对从次区域外进口可能对
次区域造成严重干扰的产品采用最低关税水平。

在起草关于共同对外关税的提案时，总秘书处应考虑到第4条中有利于玻利维亚的规定。

第135条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可设立委员会授权的例外情况（根据总秘书处的提议），使其国

家关税表逐步接近共同对外关税，以便能够适用其现有的工业发展法，主要涉及进口对其
发展所必需的资本货物、中间货物和原材料。

此类例外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在共同对外关税全面实施前超过两年适用。
E部分

关于金融合作与技术援助
第136条

成员国承诺在安第斯开发公司及其他任何次区域、国家或国际组织面前采取联合行动，
为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发展需求，特别是与一体化进程相关的项目争取技术援助和融资。

这些项目的资源分配应符合减少成员国间现有发展差异的基本目标，同时显著倾向于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

此外，成员国应在安第斯开发公司采取联合行动，以便其分配常规和特殊资源时，使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获得的比例远高于按各国´ 对公司资本的出资比例分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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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节

总则
第137条

总秘书处在定期评估和年度报告中，应对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在次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的状况给予单独和特别考量，并向委员会提出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实质性改善两国的发
展可能性，并逐步加快其参与该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第138条
委员会可基于已实现的发展水平和利用一体化益处的条件，为任一最不发达国家制定

比本章规定更为优惠´的条件和程序。

第十四章：经济和社会合作
第139条

成员国可在经济和社会合作领域启动计划和政策，这些计划和政策须在委员会内达成
一致，并应限于本协定规定的职责范围。

第140条
成员国应启动具有外部范围的政策，针对共同关心的事项，旨在改善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参与。

第141条
关于前一条款的规定，委员会应制定计划以指导成员国的联合对外行动，特别是涉及

与第三国和国家集团的谈判，以及参与与国际经济相关事务的专业论坛和组织。

第142条
成员国应推动联合科技发展进程，以实现以下目标：

a.�建立次区域能力以应对当前科技革命的挑战；b.�促进科技对安第斯发展战略和计划的构
想与执行的贡献；以及


